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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以往，教育部對於課程之評鑑，以至實

施成效之評估，甚少以學生學習成效為主。

此當與我國學生，受聯考或高一級入學考試

影響，以致平時即背負不少課業壓力有關。

此次，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實施要

點特別明訂，課程評鑑應由中央、地方政府

分工合作，各依權責實施。其中，中央負責

各學習領域學力指標之建立，並評鑑地方及

學校課程實施成效。地方則輔導學校舉辦學

生各學習領域學習成效評量。與過去相較，

顯有明確的不同。亦即，此次課程的評鑑，

已逐漸重視產出（學生學習）的評估，而非

僅是以課程目標、教材編輯、教學方法或行

政配套等投入或過程因素為主。基於此，縣

市政府在最近一、二年來，也陸續進行該轄

區內國中小學生成效的檢測工作1。國家教育

研究院籌備處，依九年一貫課程推動工作小

組第43次會議決議：「有關學生學習成就調

查，是本（教育）部研訂課程與教學政策之

重要參據，有必要進行常態性之資料建立」，

也積極在規劃學生學習成就相關檢測工作。

然在依課程標準為主所進行學習成就評量國

家中，英國可說是非常典型的一個例子。它

山之石，可以攻錯。因此，本文特就英國國

定課程標準學生學習成就評量制度簡要介

紹，或可作為對照之參考。

貳、國定課程標準概要

全國課程標準為所有學生設定一個清

晰、完整以及法定的學習要件。它也決定了

哪些應該被教以及學習成就目標等內容。同

時也決定學生學習的表現應如何評量和報

告。因此，可以說是英國中小學課程的最大

改革之一。

有效的全國課程，將可提供教師、

學生、家長、雇主以及社區，有關學生在學

校應該獲得的知識、技能的清楚的理解，並

允許學校發展符合兒童個別學習求和學區特

色的課程。尤其在該課程架構內，讓所有的

家長能夠藉此支持其子弟進一步學習。因此

全國課程標準的制定具有如下四個目的

（The Qualifications and Curriculum

Authority ，QCA，2004a）：

（一）賦予公民應有的權利

全國課程為所有的兒童，不論是社會背

景、文化、種族、性別、能力以及障礙者，

尋找、界定各種完善學習領域，並賦予一個

現代公民所應有的學習權利，期以發展自

我，充分實現，以便增進成為主動和負責公

民，所必須擁有的知識、理解、技能和態

度。

（二）建立一個全國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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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課程對兒童、家長、教師、政府、

雇主和社會大眾，清楚設定出學生和成就目

標的期望。而且對所有兒童，在學科中的應

有表現，制訂出全國性的標準。這些標準可

作為制訂、改進、測量、達成這些成就的指

標，甚至作為監測，比較個人、團體和學校

間表現的參據。

（三）促進連續性和一致性

全國課程會引導一個全國一致性架構的

產生。該架構會促進課程的連續性，而且以

充分彈性來確保兒童學習的進步。它也會強

化兒童在各教育階段和各學校間的轉換，並

提供一個終身學習的基礎。

（四）促進公共大眾的理解

全國課程標準會增進社會大眾對學校教

學成效，特別是對義務教育成果的理解。尤

其也可藉此提供非教育界人士以及教育專業

團體間，包括學生、教師、雇主間，發展出

對教育議題的共同討論基礎。

由於教育會影響和反應社會的價值，因

此英國教育科技部也希望，學校課程的規劃

能在上述全國課程的目的下，發揮如下的功

能：（一）學校課程應該提供所有學生有機

會去學習和達成預期教育目標；（二）學校

課程應該促進兒童心靈、道德、社會、文化

發展，並為所有兒童預備生活的機會、責任

和經驗。

全國課程組織架構，可從左右橫向，和

上下縱向二個層面簡單的來分析。

（一）橫向架構

英國國定課程，基本上係採取學科本位

為主，關鍵能力和思考能力為輔的橫向組織

設計。在學科上，是由核心科目及非核心的

基礎科目所組成。核心科目（Nat iona l

Curriculum Core Subjects）是指英語、數

學及科學；非核心基礎科目（Nat iona l

Curriculum Non-Core Foundation

Subjects）是指科技（包含「設計與科技」

及「資訊科技」）、歷史、地理、現代外語、

藝術、音樂及體育。在威爾斯，說威爾斯語

的學校，把威爾斯語列入核心科目，其餘的

學校則將其列為非核心基礎科目。另外，所

有的學生還必須接受宗教教育，中學必須設

置性教育課程。所有中學並負責職業教育及

提供就業的諮商（QCA，2004a）。

關鍵技能（Key skills ）是指可以幫助

學習者在教育、工作和生涯中，改進學習和

表現的技能。該六個關鍵技能是融入在全國

課程中來實施。該六個關鍵技能包括：溝通

（ Communication ）、 數 字 應 用

（Application of number ）、資訊科技

（Information technology ）、團隊合作

（Working with others ）、改進自我的學習

和表現（Improving own learning and

performance ）、問題解決（Problem

solving ）等（QCA，2004b）。

至於思考技能（Thinking skills）則是

學生藉此得以重視「knowing how」、

「knowing what」和「learning how to

learn」的學習。而其能力則括：資訊處理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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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Information-processing skills）、推理

技 能 （ Reasoning skills）、 探 索 技 能

（Enquiry skills）、創造思考技能（Creative

thinking skills）和評鑑技能（Evaluation

skills）等五項（QCA，2004b）。

表一 英國國定課程縱向與橫向科目階段和實施表

（二）縱向架構

整個國定課程在縱向架構上，可依年齡

和年級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key stage

1），從五歲到七歲，包含一至二年級。第二

階段（key stage 2），從七歲到十一歲，包含

三至六年級。第三階段（key stage 3），從十

一歲到十四歲，包含七至九年級。第四階段

（key stage 4），從十四歲到十六歲，包含十

至十一年級。每一個階段所涵蓋年級數並不

相等。由上所述，第一個階段，只涵蓋二個

年級；第二個階段，則涵蓋了四個年級；第

三個階段，涵蓋三個年級；第四個階段，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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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涵蓋二個年級。至於義務教育前，亦即五

歲入學前的學前階段，則於2002年起修正稱

之為基礎階段（foundation stage）（The

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and Skills，

DFES/QCA 2003a）。由此可知，其對起始

和最後的階段，可說是特別的注意。此外，

從表一實施時程來看，雖然有部分學科從

2001以及2002年才施行，但基本上多數從

2000年開始實施。

就各階段的每一學科來言，全國課程主

要包含二項重要內涵。一是學習計劃方案

（programmes of study）；二是成就目標和

等級的描述。而選擇如何組織學校的課程，

包括學習的計劃等等，則是學校本身的責任

（ The 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DFE,1995；DFES，2004a）。

（一）學習計劃方案（programmers of

study）

學習計劃方案旨在訂定每一階段各學

科，學生應該被教什麼，而且提供研訂教學

計劃的基礎。依據1996教育法案，第353節b

部分，特別明定一個學習計劃方案，應包括

在每一個學習階段所有學科中，應該教導給

不同能力和成熟度的兒童的「內容」、「技能」

和 「 過 程 」 等 內 容 （ 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 ，HMSOa）。當進行課程

設計時，學校也應該考慮將四個一般性的教

學要件，如營造適切教學環境（inclusion）、

語文使用（Language）、資訊應用（ICT）

以及健康安全重視（Health and safety）等

一 起 融 入 （ four general teaching

r equ i r emen t s），以發揮教學的效果。

（QCA，2004d）

此外，由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and Employment（DfEE）所出版的全國語

文 和 數 學 教 學 綱 要 ﹙ The national

frameworks for teaching literacy and

mathematics﹚，以及由 DfEE 和 QCA 聯

合出版的教學計劃範例﹙The exemplar

schemes of work﹚，更進一步指引學習計

劃方案和成就目標，如何才能夠被轉換到實

際的教學計劃中（引自QCA 2004e）。

（二） 成就目標

依據1996教育法案，第 353節a 部分，

成就目標旨在規定“在每一個階段之後，不

同能力和成熟度的學生，被期望應該有的知

識 、 技 能 和 理 解 ”（ 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 ，HMSOb，2004）。除

公民科外，基本上，資訊、設計和科技、歷

史、地理、藝術和設計、音樂和體育僅有單

一的成就目標。但國文（English）、數學和

科學，則有三到四個成就目標。如『國文』

有「說和聽」、「讀」、「寫」；『數學』有

「應用數學」、「數和代數」、「形狀、空間和

測量」、「資料處理(未列入第一階段)」；

『科學』有「科學探索」、「生命過程和動

物 」、 「 材 料 和 屬 性 」、 「 物 理 運 動 」

（DFES/QCA，2003b,c,d）。

（三） 等級描述

每一個成就目標，由簡單到困難，共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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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八個等級，而且外加一個超過等級八的特

殊表現。同時為每一個等級加以描述，以說

明兒童在該等級中，應該證明的表現的型態

（types）和範圍（range）。等級的描述，提

供判斷學生第一、二和三階段表現的基礎。

在第四階段，則由全國資格考試，來作為評

量學生在全國課程學科成就的主要手段。一

般來言，其係以每二年進步一個等級為原則

來設計。在第一階段，英文與數學的二科的

法定評量等級上，更將等級2細分為2a, 2b,

2c三個分等，以便區別達到等級2的不同同學

間的差異程度。 (DFES/QCA,2003b).。

參、學生成就評量制度

英國學生成就評量，約可從法定強制性

評量與非法訂的選擇性評量來區分。而法定

強制性評量，又可細分為教師班級評量和全

國性測驗二種。一般來說，學童在每一基本

階段學習完成之後，亦即在7、11、14歲

時，需參加全國測驗，而在平時則由授課教

師負責評量。此外，在學生進入義務教育階

段之前，亦即在學前的基礎階段也實施基礎

階段評估（foundation stage profile）
2(DFES/QCA,2003a)，並於四、五、六年級

實施全國課程等非強性評量。

（一）法定強制性評量

1、班級教師評量：

（1） 概要：

教師班級評量，是全國課程評量和報告

的一個非常基本和重要部分。教師班級除於

平時即應讓家長及學生知道外，在每一個階

段段的最後一年，尚需併同全國性測驗（test）

的結果一起提供家長參考。教師班級評量和

全 國 性 測 驗 二 者 均 有 同 等 的 地 位

（DFES/QCA,2003b），以相互補足兒童成就

的資訊。班級教師的評量，被視為教室裏教

和學的一部分，其包括教學方案的所有內容

範圍。它也考慮到教室情境中的所有學生表

現的證據，包括經由討論和觀察等各種評量

所獲得的。其重要地位，在每一階段的國定

課程中，為五至十四歲學生設定了每一科目

的成就標準。根據這些成就標準的規定，教

師每次上課時，都會以他們對學童表現的瞭

解，判斷其學業進展；對他們進行評鑑，評

定每一科目的成就，並提供下一步學習的建

議。

教師每年都會把這些評鑑結果匯集作成

一份學童成就報告（report），亦即家長收到

的成績單。待學生到了7、11、14歲時，教

師會根據國定課程的標準，核定學生在學科

上所達到的等級。一般而言，7歲的兒童應達

到第二級；11歲的兒童應達到第四級；14歲

的兒童應達到第五或第六級的標準。被評量

學科中，有整體學科就的成績，也有成就目

標等細項成績。例如國語（英語）就分成

聽、說、讀、寫四項進行。

（2）計算方式

教師在報告班級評量結果時，必須考慮

兒童的進步和整個階段的表現，並對照全國

等級描述的說明來評斷。其報告的方式需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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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1）、學科中的每一個成就目標；

（2）、依照學科中的不同成就目標的等級和的

不同權重，所計算出來的整體學科成就等

級。為了達到一個完善的評量，並給予合理

的等級，教師在判斷時，必須考量學生教師

中的寫作表現、口頭報告、家庭作業狀況以

及其他學校內的考試或測驗等等。以第二階

『科學』為例，詳細計算方式，如下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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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第二階段科學的成就目標計算舉例

2、全國統一評量

（1）概要：

每年暑假年屆7、11、14歲的學童需參

加全國的英語、數學測驗；11、14歲的學童

加考科學，且均採標準參照設計。這些測驗

乃是這三門科目教學的主要的目標（詳如表

三）。

（2）評量內容：

在全國測驗中，七歲孩童測驗的是數學

與英語。英語測驗項目有閱讀、拼字與包括

習字在內的寫作。在閱讀方面，測驗他們的

朗讀及理解能力。 11歲兒童測驗英語、數

學、科學。英語測驗包括閱讀寫作拼字與習

字；數學則包括計算機的使用。14歲學童測

驗數學（包括計算機的使用）、科學以及英語

的閱讀寫作（包括拼字與習字）、莎士比亞戲

劇中的一幕。

（3）評量時間：

7歲學童測驗總共不超過3小時， 11、14

歲的測驗比較像大考。大部份的11歲學童要

考5至5個半小時，14歲學童要考7至8小時。

儘管如此，教育當局、學校以及教師，都致

力於減輕測驗的壓力，也力求公平，以反映

學童的學習所得。此外，這些全國測驗時間

都不長。

（4）評量期間：

一般來言，7歲學童在春夏二學期配合學

校教學來進行。11、14歲的測驗比較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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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國定課程有關班級和全國測驗摘要表

表四 2004年第2階段考試行事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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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日期在五月中旬。以2004年第2階段考

試的行事曆來看，總計評量8個項目分別安排

5天來舉行。（詳如表 四）

（5）報告方式：

學校就學生在這三個科目中的學習，與

國定課程的這些測驗標準相比，做出評量。

測驗後，學校會向家長提出一份成績單，包

括教師評鑑結果的報告、學童在全國測驗中

的成績，以及與一份同齡學童成績比較表。

16歲學生所參加任何公定的考試（public

examination）的成績，也會記載在他們的成

績單上。另外，14歲孩童的成績單，也包括

其它基礎科目的評鑑結果。這些成績是以等

級表示。學校也會將他整體的的表現，刊登

在學校指南（prospectus）上面，並附在學

校管理委員會報告中分送家長。教師有責任

在成績發表後，安排與家長見面研討學童的

學習狀況。

（二）選擇性評量

1、世界性的8－14歲測驗（Optional

world class tests at age 8-14）

世界級的測驗在小學階段施測。此測驗

主要在評量學生數學和包括數學、科學以及

設計方面的問題解決的能力。測驗的施測方

式，部分是採紙筆，部分是採電腦。目前施

測對象包括8-14歲年齡組。以9歲組來言，雖

然對象主要以9歲為主，但兒童可以依其發展

的能力提前參加高年齡組的測驗。

每一個測驗維持60分鐘，要求學生應用

思考技能和邏輯，並藉由他們能力的展示來

處理和回應非熟悉的資訊，一致性的來溝通

他們的思考過程。問題解決的測驗，需要一

些數學、科學和科技的知識。但無論如何，

其重點主要在於了解學生在學校所沒有學到

的問題的解決能力。在數學測驗中，學生應

用所學的到一個新的情境，而且使用他們的

思考技能來解決陌生的問題。此測驗是政府

所提出的傑出計畫（Excellence in Cities）

的一部分，其目的在改進關鍵城市地區學生

的成就。該測驗在澳洲、香港、馬來西亞、

紐西蘭、沙烏地阿拉伯、西班牙、阿拉伯聯

合大公國以及美國均有學生參加。其題目是

以英文呈現，但是可以以自己國家的語言來

回答（Nfernelson，2004）。

2、8至10歲第二階段考試前的診斷性測

驗

QCA於1997年，首先開始針對9歲（4年

級）學生，實施選擇非強制性的測驗試驗。

其目的旨在提供學校事先了解，其學生在第

二階段11歲6年級的全國性測驗的表現，是否

會達成預期的程度。爾後，陸續發展增加了8

歲（3年級）和10歲（5年級）的施測對象。

學校使用此選擇性的測驗具有多項的目的，

包括提供家長資訊以及與前一年（從第一階

段測驗後相比）相比較的學生進步情形。很

多學校也使用其作為診斷全班或個別學生的

優缺點。他們也協助作為設定未來進展的目

標之用。教師也可使用此資訊比較其學生表

現得如何 (QCA，1999)。

為作為學生、學校以及各級教育單位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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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目標，除全國課程中為學生設定期望達

成目標外，目前教育當局也設定全國性的達

成期望。

（一）階段目標設定

針對一般學生來言，其成就目標是依照

階段來設定。依全國課程規定，第一階段7歲

結束時，兒童表現如屬等級1，表示尚未達到

預期的其就目標，或說正邁向期望的等級；

如屬等級2，則表示達到預期的等級，也就是

大部分兒童被期望的成就等級；如屬等級3表

示已超越預期的等級；如屬等級4，表示特別

傑出的表現。第二階段11歲結束時，兒童表

現如屬等級1、2和3，表示尚未達到預期的成

就目標，或說正邁向期望的等級；如屬等級

4，則表示達到預期的等級，也就是大部分兒

童被期望的成就等級；如屬等級5表示已超越

預期的等級；如屬等級6，表示特別傑出的表

現。第三階段14歲結束時，兒童表現如屬等

級1、2、3和4，表示尚未達到預期的成就目

標，或說正邁向期望的等級；如屬等級5和

6，則表示達到預期的等級，也就是大部分兒

童被期望的成就等級；如屬等級7表示已超越

預期的等級；如屬等級8，表示特別傑出的表

現。其詳細成就表現結果及等級說明如表

五。

（二）全國期望比例設定

政府除在全國課程中，設定每一個階段

學生預期達成的等級外，在2002年全國學習

目標中更分別建立了11歲兒童、16歲學生、

19歲青年人、成年人和組織等5個年齡層的達

成目標比例。其在已經建立起11歲學童的設

定比例上，希望語文的表現，有80％的學

生，該達成或超越等級4的目標；希望數學的

表現，有75％的學生，該達成或超越等級4的

目標。至於在英文和數學方面的選擇性測

驗，是可以用來協助學校監測兒童達成該目

標的進展情形（DFES,2004b）。

全國課程學生成就評量通知方式約可分

為二種。一為，統一通知格式；二為，非統

一統之格式。統一通知之格式，主要是適用

在每一階段最後一年，分別依照學生個人、

學校和全國三類表現結果，加以統計並通知

學生及其家長。每一類的通知書中，必須包

含教師評量和全國性評量，每一學科的整體

成就等級。（如附件一、二、三）。非統一通

知的格式，則由地方教育當局或學校自行規

範。不過，基本上，格式內容兼具量化紀錄

和文字描述。量化紀錄包括精熟程度、成就

等級等，文字描述包括學生學期的學習目

標、課程重點、學生表現描述以及優缺點或

建議等等。（附件四）

英國國定課程評量結果，約可從教師、

學校和家長三方面來說明其應用情形

（QCA，2004f）：

（一）就教師來言，其評量結果主要用於

教與學的改進和參考之用。惟其在不同階段

又有其特別著重之處。

1、在第一和第二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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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詳細階段目標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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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提供學生有關其缺點的清楚的回

饋；

（2）了解並勵獎學生的努力與進步；

（3）促使教師注意班級或個別學生，所

需要特別協助之處；

（4）提供兒童進展的紀錄；

（5）幫助家長了解其小孩表現的優缺

點。

2、在第三階段：

（1）找出學生還有哪些改進的空間；

（2）作為義務教育最後一年分流或分組

的依據；

（3）預測學生在中等教育普通證書考試

（ the General Certificate of

Secondary Education ，GCSE）3

上的可能表現；

（4）進行增值的分析（value-added），

以比較不同階段的進步程度；

（5）比較學生在不同學科上的表現；

（6）監測不同族群學生的表現，例如性

別等。

3、在次一階段：

學生在第二階段的評量成就資料隨學生

離開小學後，轉移給升入的初中。在提供的

資料中，除包括在八個成就等級中所獲得的

基本資料外，最近更要求增列從該測驗所得

的相關資訊：如第二階段閱讀、拼音、數學

和心理運算等的年級標準化分數，以及閱讀

和寫作個別成就等級間的劃分情形。此目的

主要在提供新升入學校教育人員得以儘早了

解，並做好小學到中學的銜接工作。

（二）就學校來言：主要在協助學校設定

標準，以及幫助學生發揮其潛能。自1998年

開始，依規定公立學校主管當局（The

school governing bodies of all publicly-

funded schools）要負起責任設定目標和將

其結果公諸於世，並以評量結果來測量所增

的數值，改進學校的成就表現和目標的設

定。因此需要完整保存所有學生的教育成就

紀錄，並應隨時提供之需。基於此，學校必

須：

1、每一年至少更新一次學生課程的表現

紀錄。雖然法令對此內容未詳細規範，但基

本上該紀錄必須涵蓋學生學業成就，以及在

校相關技能和能力的發展情形。必要時也須

包括出席、家庭背景等資料。

2、依要求，學校必須將轉出學生之紀

錄，轉換到轉入之學校或其他教育與訓練機

構

（三）就家長來言：主要是以評量的結果

供作家長選校之參考。

依規定，學校必須將各階段全校表現和

全 國 表 現 資 訊 ， 公 開 在 學 校 指 南 上

（prospectus）以及年報上。從1998後，公立

學校更需要將其所設定的目標一起公佈。

除學校公佈該資訊外，各區自1997年也

開始依學校字母排列，發布每一個學校，包

含教師和全國考試的結果。上數種種的目

的，均在提供家長對各個學校，有更為明確

客觀比較基礎，以便家長得以為其小孩，選

擇最佳和最適當的學校來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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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特色

英國全國課程階段設計類似我國，但組

織方式，卻不盡相同。諸如採取學科本位的

編制方式等等。而就評量制度來言，至少有

下列五項值得吾人關注。

英國全國課程標準之結構內涵，除傳統

科目內涵外，尚包括階段的劃分以及成就目

標的設定，而全國的評量不論是教師評量或

全國性考試，即依此來規劃設計。例如依階

段施測、計算和報告等等。尤其實施全國課

程標準後，以新頒定之教育法要求全國各地

一致遵循，使得檢測工作得以更為落實。

為適時監測全國學生的品質，英國特別

將前三階段之義務教育的成就，劃分為八個

等級，並設定每一階段之後，期望大部分學

生應達成的等級。雖然期望每二年只要進升

一個等級，但也考慮到資優學生的學習情

形。該指標並可長期觀察對照，了解發展趨

勢。尤其自2002年開始，特別先設定全國11

歲學生，在語文和數學上，所達成預期期望

等級的比例，以作為全國教育界努力的目

標。而成績報告單，需依個人、學校和全國

三個層級分別統計公諸於世，家長更可藉此

了解學區學校的辦學績效甚至作為選校的參

考，以凸顯其對績效責任的重視。

英國此次為進行全國性的學生成就評

量，不僅將該項制度，列為整體課程改革的

配套之一，更於1996年訂頒教育法，立法強

制各校和各地區遵守執行。以英國自由主義

的風氣，連教師班級評量也要一致性的規

定，並強制各該學生一律參加全國性的考

試，確屬展現了其強烈的企圖心。

在其評量和報告安排手冊中，其特別提

醒，教師評量和全國考試是居同等重要的地

位。因為班級的教師評量，屬於成形性的評

量，可以適時提供班級師生教與學的改進參

考；至於每一階段後的全國考試，屬於總結

性的評量，目的在定期監測全國學生階段學

習級果和進步情形為主，二者並行不悖。所

以在三個層級成績報告單中，均同時明列出

教師評量和全國評量結果。換言之，同等重

視學習的評量（assessment for learning）和

結果的評量（assessment of  learning）。

伍、重視傳統讀寫算的評量

英國除訂有加強語文和數學實施方案，

建議每一天的固定語文和數學教學時間外，

在第一階段教師評量報告中，僅以英文、數

學、科學三科成績為主；全國考試中，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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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寫作(包括書法）拼音、數學為內容。

至於其他科目則待第三階段開始實施。此外

其在第二等級和第三等級，每一等級中的寫

作的評量結果，還細分至A、B、C三個程

度，並提供包括長度、組織、句子結構、標

點、字彙、拼音的評分標準示例，以作為教

師平時教學和評量時之參考。由此可以顯見

其對傳統三R的重視。

伍、結語

英國全國課程學生成就評量制度確有其

特色與值得學習之處。但英國係從無統一的

課程，到訂定全國性的標準，並實施嚴謹的

學生成就評量制度，其企圖心有此可見。此

與我國從嚴謹的課程標準，鬆綁為強調學校

本位的課程綱要正好相反。尤其，英國1996

年教育法的頒布，顯示全國對此的重視與要

求的一致性。過去，我國雖也有課程的評

鑑，但其多集中在課程的本身、教學的層

次，少以學生學習成就為標的，進行系統的

檢測。此雖與我國學生平時即負擔過多課業

壓力，教師也密集施予考試有關，但真正要

了解課程的實施成效，實不應再忽視直接以

學生的學習結果作為判斷的依據。

此次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實施要點規定，

教學評量在義務教育階段結束前，係以國中

三年級的「國中學生基本學力測驗」為檢驗

依據。至於課程實施期間的評鑑，雖逐漸重

視學習結果（學生成效）的檢驗，但中央並

未有詳細與強制的規範，而全由地方各行其

是。此確與英國由中央立法，統一強制規定

之作法，以及與最近強調的課後要考試

（End-of-Course）的要求，並不儘相符。不

過，其觀念與設計，仍值得作為對照的對

象。此外，未來究以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之規

定為主，或依教育基本法的授權來進行評

鑑，或另訂法律作為實施法源，均待斟酌。

特別是，我國學生平時即承擔不少壓力，。

因此，似可以採取（一）先部分再全面：以

讀寫算基本學科能力優先；（二）先抽測再

普測；（三）並重視寫作的檢測。如此，才

可回歸課程評鑑，以學生學習為主的核心，

並兼顧國情的需求。

附註

1目前台灣地區有部分縣市從91學年度起，自行辦理九年一貫課程學力檢測工作。如台北市

辦理小二和小四英語；台北縣辦理小六英、數，國一英、數、資訊；苗栗縣辦理小三至小

六數學；澎湖縣辦理小三國語，小四數學，小六英聽，國二國、英、數等等。

2英國教育當局認為，經由基礎階段監測每一個小孩的進展情形，是確保其入小學後，得以

進步和正常學習的基本要素之一。尤其是在各學習領域方面，有特殊困難者，都應該予以

找出並加以矯治。而該監測機制在2002年之前稱之為baseline assessment。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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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2003學年度起，則以基礎階段描述圖來稱之（foundation stage profile），並改於

進入小學後的前數週實施之。

31988年以前，英國針對16歲學生實施二項考試。一是General Certificate of Education

（GCE 'O' Level）；二是 the Certificate of Secondary Education (CSE)，以作為分流

之用。1988年以後，該二項考試由中等教育普通證書考試（the General Certificate of

Secondary Education ，GCSE）取代之。合併原因旨在：提高整體能力的標準; 支持課

程的改進; 提供教師和學生更清楚的目標，以利於高等教育和聘僱者; 紀錄可靠的成就; 改

進針對進學生所知、所理解和所能夠做的成就的測量; 擴大中等教育的學習。 16歲的學生

完成了第四基本階段的學習後，大多會參加此項會考，或參加職業資格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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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key stages 1全國課程個別兒童成績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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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key stages 1全國課程學校成績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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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key stages 1全國課程全國別成績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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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英國學期成績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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